
熱心服務獎學金推薦表 

 

一、核發條件：當學年度應屆畢業生中，符合熱心服務之具體事實者 

二、核發對象：由導師推薦。 

三、核發時間：於畢業典禮或公開場合時頒發獎狀。 

四、核發金額：每名獎學金 1,000元及獎狀乙紙。 

五、審核：提請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審核通過。 

六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七、經費來源：依當年度經費而定。 

 

學生基本資料 

姓名  

學號  

系所/班級  

推薦理由 

（請條列式說明符合熱心服務之具體事實，例如參與的服務活動、投入的時間、貢

獻等） 

1.  

2.  

3.  

4.  

5.  

 

推薦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推薦日期：______年    ______月    ______日 

備註 

本表格僅供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申請。 

由導師推薦。 

114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(1140901) 

)通過訂定 79.08.07 

 


